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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陳明敏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2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176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201373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01000000A1120137383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駐外館處驗證國人於108年5月24日「司法院釋字第七

四八號解釋施行法」公布施行前，在國外成立同性婚姻關

係之結婚證明文件時，將調整增刪婚姻生效日期相關註記

字樣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外交部112年9月28日外授領三字第1125120490號函

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；兼復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12年7月4日

新北民戶字第1121279075號函。

二、按司法院秘書長108年6月24日秘台廳民一字第1080013276

號函略以，國人與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之外籍人士或2位國

人，於108年5月24日前在國外成立同性婚姻關係，因司法

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（以下簡稱施行法）施行

前，於我國無從成立該法第2條關係及辦理第4條之結婚登

記，其等同性婚姻關係於我國並未成立，尚不因施行法生

效後，使其等同性婚姻關係於我國溯及發生效力。

三、次按本部108年5月23日台內戶字第1080242141號函略以，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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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0/12 12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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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國人或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人士於108年5月24日前

在同性結婚合法國家同性結婚，可持憑渠等經驗證之結婚

文件辦理同性結婚登記，其生效日期以其至戶政事務所辦

理同性結婚登記之日為準。復按本部108年6月10日函轉外

交部108年5月27日外授領三字第1087000225號函略以，倘

國人與同婚合法國家人士（或2位國人）為辦理國內結婚登

記申請婚姻文件驗證，其附註事項均與異性婚姻文件相

同，即應加註「符合行為地法」、「行為地生效日期」及

「請於驗證30日內向戶政機關辦理登記，以免逾期受處罰

鍰」等字樣。

四、查戶政事務所辦理國外已生效之結婚登記係以「中華民國

文件證明書專用」頁附註之「行為地生效日期」登載結婚

生效日期，倘該同性婚姻係於108年5月24日前在國外成立

者，因該結婚證明文件視同婚姻狀況證明，駐外館處如仍

加註「符合行為地法」及「行為地生效日期」字樣，易造

成當事人誤解其結婚生效日係前於國外結婚之日期，為免

引致爭議，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建議外交部就各駐外館處驗

證旨揭結婚證明文件加註之字樣修正為「本驗證文書係108

年5月24日前成立之同性婚姻，僅作為婚姻狀況證明使用，

其結婚生效日期以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日為準。」案經

外交部上開112年9月28日函復採納上開建議，並將通電駐

外館處調整旨述結婚證明文件證明書上附註婚姻生效日期

之字樣。

五、是以，嗣後駐外館處驗證於國外成立之同性婚姻關係結婚

證明文件，將因生效日期係在施行法施行前或後而有不同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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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加註字樣，請轉知所屬戶政事務所知照；倘因駐外館處

驗證註記有錯漏，可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文件證明組

（洽詢專線：02-23432913~4）協查；另基於保障民眾權益

之考量，倘可確認該誤加註字樣之結婚證明文件係符合戶

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5點第2款第3目規定，係

在原核發機關核發之日起6個月內，且足資證明結婚雙方當

事人現仍存在同性婚姻關係者，可先予辦理渠等同性結婚

登記，並向結婚雙方當事人妥予說明渠等之結婚係以戶政

事務所辦妥結婚登記日為生效日，以避免衍生不必要之爭

議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外交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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